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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

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363号），公司

对此高度重视，对相关事项认真作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公告如下：

1、2019年7月17日， 你公司披露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拟以现金110.98亿元收购

Alpha42.30%的A类普通股，其核心经营性资产为从事游戏业务的境外公司Playtika；2019年11月4日，

你公司披露公告终止上述收购。 巨堃网络本次收购Alpha与你公司前次重组披露的标的资产为同一标

的，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标的资产是否存在涉嫌赌博行为，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中宣部、工信部、文化和旅游

部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定，是否需要事先取得政府监管机构的审批或备案，是否涉及法律法规禁止

或限制的内容。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 本次交易简介

本次交易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上海巨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堃网络” ）对重庆赐比商

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赐比” ）进行增资，从而实现对重庆赐比的收购，标的资产为境内

公司重庆赐比的股权。由于重庆赐比持有Alpha� Frontier� Limited（以下简称“Alpha” ） 42.04%的股

权，本次交易使巨堃网络间接拥有Alpha� 42.04%的股权。

（2） Alpha的核心资产Playtika不存在涉嫌赌博行为

Alpha的核心资产是Playtika� Holding� Corp.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Playtika” ），Playtika是

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为驱动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 目前主要将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技术运

用于休闲社交类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和运营，业务分布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

Playtika运营的游戏不存在涉嫌赌博行为，原因如下：

1）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七部委印发

的《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发改外资【2006】1312号）及其附件《境外产业投资目录》的规定：“博

彩业（含赌博类跑马场）为禁止对外投资产业” 。对涉及赌博的海外资产并购，发改委和商务部明确规定

是不允许备案批准的。 本次交易前，相关境内投资人于2016年收购Alpha，以及之后Alpha的境内投资

人历次变化，均已取得国家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16]536号、发改办

外资备[2017]26号、发改办外资备[2018]786号、发改办外资备[2019]904号），并获得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以下简称“重庆商务委” ）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第N5000201600120号、境外投资

证第N5000201600149号、境外投资证第N5000201900002号、境外投资证第N5000202000014号）。

国家发改委及重庆商务委等主管部门依据前述产业政策及现行产业政策进行了严格审查， 并予以

批准，说明标的资产符合国家境外投资产业政策，不涉及赌博。

2）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是直属于国家工信部的一类科研事业单位，是中国权威的第三方软件独立检

测机构。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曾分别于2017年5月和2018年11月对Playtika主要运营的游戏进行全面评

测，确认：“①未发现收取或以‘虚拟货币’等方式变相收取与游戏输赢相关的佣金的现象。 ②未发现游

戏内有积分系统，不存在开设使用游戏积分压输赢、竞猜等功能。 ③未发现提供游戏积分交易、兑换或以

‘虚拟货币’等方式兑换现金、财物等服务。 ④未发现提供用户间赠与、转让等游戏积分转让服务。 ”

由此可见，Playtika产品有着完善的杜绝赌博机制，为防止游戏涉嫌赌博采取了全面限制措施，不涉

及赌博。

3）公司曾聘请Playtika主要运营国美国、英国、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各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

见书确认Playtika的游戏产品在当地不构成赌博，具体情况如下：

①美国律所Snell� ＆ Wilmer� L.L.P. 法律意见书认为， 依据各州法律是否构成赌博的要素， 鉴于

Playtika的游戏玩家不能在游戏过程中获得任何有价物，Playtika的游戏不构成赌博。

②英国律所Harris� Hagan法律意见书认为，基于Playtika游戏当前运营模式，虚拟货币无法转让或

兑换成现金，因此并不构成2005年赌博法案项下的赌博。

③加拿大律所Stikeman� Elliott� LLP法律意见书认为， 未取得许可的赌博在加拿大刑法认定为犯

罪，Playtika游戏不会给予玩家赢取金钱或金钱利益的机会，不构成加拿大刑法下的赌博。

④澳大利亚律所Addisons� Lawyers法律意见书认为，玩家不能通过玩Playtika游戏获得任何有价

物，Playtika游戏并未构成赌博。

⑤以色列律所Yigal� Arnon� ＆ Co法律意见书认为，游戏玩家无权获得金钱、有价物或利益，因此，

Playtika的游戏不应被视为赌博。

自彼时至今，Playtika的主要经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前述法律意见书之结论依然有效。

公司聘任的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竞天公诚” ）认为， Playtika运营的游戏

产品不存在涉嫌赌博行为。

（3）本次交易符合中宣部、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定，不需要事先取得政

府监管机构的审批或备案，不涉及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内容

本次交易为内资公司重庆赐比的增资交易， 已于2020年7月1日于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

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无须事先取得其他政府监管机构的审批或备案。

重庆赐比此前已就取得Alpha� 42.04%的股权事宜办理了必要的审批和/或备案手续： 其于2019年

12月在国家发改委办理完毕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并取得《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并于2020年3月取

得重庆商务委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庆赐比自身股权结构的变化

（即本次交易）无须对前述境外投资手续进行变更审批和/或备案。

由于Alpha下属的Playtika完全在中国大陆之外运营，不涉及境内游戏运营及监管事宜。 在此前公

司拟进行的与收购Alpha股权相关的重组事宜进程中，公司曾函请中宣部出版局进行指导，中宣部出版

局曾复函：“你公司该战略投资项目业务全部在中国境外，未发现有需要我局核准的相关事项。 ”

无论是重庆赐比收购Alpha股权， 还是本次交易巨堃网络收购重庆赐比从而间接拥有Alpha股权，

均属于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 的范畴，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的“鼓励文化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推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努力

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的原则和精神。

基于上述，本次交易符合中宣部、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定；除前述重庆赐

比已获得的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外，本次交易无须事先取得其他政府监管机构的审批或备案；本次交易

不涉及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内容。

公司聘任的律师竞天公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中宣部、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政

策规定；除前述重庆赐比已获得的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外，本次交易无须事先取得其他政府监管机构的

审批或备案；本次交易不涉及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内容。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巨堃网络本次收购Alpha事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收购时间、收购后标的公

司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上市公司对巨堃网络和Alpha是否提供担保以及是否存在后

续收购的相关安排。 并说明前期上市公司增资巨堃网络、本次巨堃网络收购Alpha、后续相关安排是否

构成一揽子交易，你公司是否履行了所有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交易相关的基本信息

巨堃网络已于2020年6月29日通过增资完成对重庆赐比的收购， 并于2020年7月1日办理完毕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的增资资金来源为巨堃网络对标的公司重庆赐比的债权人民币443,370万元。

该项债权的资金来源为巨堃网络自有资金和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人投资” ）给予巨堃网络

的借款，公司不存在向巨堃网络和Alpha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日，重庆赐比持有Alpha� 42.04%股权，Hazlet� Global� Limited（以下简称“Hazlet” ）

持有Alpha� 32.95%股权，上海瓴逸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Alpha� 10.87%股权，上海瓴

熠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Alpha� 10.87%股权，重庆杰资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Alpha� 3.27%股权。重庆赐比为史玉柱先生控制的企业，Hazlet的实际控制人为史静，是史玉柱

先生的女儿，Hazlet与重庆赐比系一致行动人，Alpha的实际控制人为史玉柱先生。 重庆赐比于2019年

12月购买上述Alpha� 42.04%股权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1,103,155.82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巨堃

网络借款）人民币441,264.82万元和银行贷款人民币661,891.00万元。

截至本回复日，公司无后续对Alpha的收购安排，若后续发生相关收购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巨堃网络是公司参股子公司，巨人投资为巨堃网络控股股东，持有其51%股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上海巨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道网络” ）合计持有巨堃网络49%股权，并且公司在巨堃网

络董事会三席中仅占一席。 因此，公司对巨堃网络的生产经营仅具有重大影响，但未构成控制，不应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而应作为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即公司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巨堃网络所

有者权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因此，巨堃网络

对重庆赐比的收购不会对公司主营收入、成本费用、资产规模、负债规模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3）增资巨堃网络事项与本次交易相互独立，且已履行了相关手续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属于一揽子

交易

1）巨堃网络的设立与经营具有独立性，非因本次交易产生

公司定位为一家以互联网文化娱乐为主的综合性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产业发展日新月异，重大技术

革新不断涌现。 因此公司在专注发展网络游戏业务的同时，也对互联网新科技、新应用、新文化保持着紧

密关注和前瞻布局。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同时避免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公司与巨人投资于2018年共同打造了战略联动平台巨堃网络。

2018年以来，巨堃网络围绕着互联网新科技、新应用、新文化制定了发展目标，并不断寻找和布局相

关业务拓展机会和项目投资机会。例如，巨堃网络于2018年完成了对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金服” ）的投资，投资金额人民币5亿元。

2）增资巨堃网络具有延续性和独立性，非以本次交易为前提，并已履行相关手续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18年6月、2019年9月和2020年1月先后对巨堃网络增资人民币2.25亿元、11.28亿元、2.29

亿元，该增资事项已经公司权力机构批准，并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 前述增资的目的始终围绕发挥股东方资源优势，加强对互联网新兴领域的探索和布局。 互联网

行业瞬息万变，往往无法提前规划或预判具体的潜在投资对象及投资发生时点。 储备充裕资金可以使得

巨堃网络在面对优质投资机会出现时，能够迅捷、高效把握机会，避免因临时增资导致延误投资时机。

从时点看，2018年、2019年两次对巨堃网络增资的时间，均早于2019年11月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即终止前次现金收购Alpha股权）的时间。 截止前述增资时点，公司尚无法预知重大资产重组的

最终结果及后续Alpha相关交易事项。 2020年增资的时间虽然晚于公司终止前次现金收购Alpha股权，

但该次增资金额仅为人民币2.29亿元，与本次交易的规模差距较大，非以本次交易为前提。因此前述增资

与本次交易相互独立。

3）本次交易符合巨堃网络的发展定位与目标，并已履行相关手续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使巨堃网络间接拥有Alpha� 42.04%的股权。 Alpha旗下Playtika是国际知名的互联网高

科技企业。 Playtika在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和深厚的经验积累，并将其

技术运用于休闲社交类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和运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和优异的

商业回报。特别是进入2020年，全球突发的新冠疫情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工作、娱乐与消费方式。在线文化

娱乐取代线下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渗透率与发展速度不断提高，并迅速成为疫情时代的全球性投资热

点。 Playtika亦将受益于这一趋势，这一趋势是巨堃网络作出本次投资决策的重要原因。

本次交易符合巨堃网络关于布局互联网新科技、新应用、新文化领域的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并根

据巨堃网络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了有关决策程序。 公司在知悉该事项完成后，考虑到该事项属于可

能会影响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信息，为确保所有投资者能够公平地获取公司信息，避免和防止由此引

发泄密及导致相关的内幕交易，因而进行自愿性披露。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综上，公司基于自身的战略发展需求与巨人投资共同打造了巨堃网络，并对其进行后续增资且履行

了相关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巨堃网络围绕着互联网新科技、新应用、新文化制定了发展目标和规章制

度，并不断寻找和布局相关业务拓展机会和项目投资机会，经营决策独立自主。 本次交易为巨堃网络根

据其战略定位、发展需求、经营情况及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变化作出的决定，公司进行了自愿性披露。 公司

增资巨堃网络事项与本次交易相互独立，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公司聘任的律师竞天公诚认为，本次交易为巨堃网络根据其战略定位、发展需求、经营情况及当前

全球经济形势变化作出的决定，公司增资巨堃网络事项与本次交易相互独立，不属于存在预先安排的一

揽子交易。

3、你公司前述两次对巨堃网络增资，均未提及增资具体用途。 请你公司结合前次上市公司终止收购

Alpha事项和上市公司增资巨堃网络事项，说明前期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本次交易是否涉嫌规避

相关监管。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 公司对巨堃网络两次增资涉及的资金用途的信息披露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公司与关联人巨人投资于2018年打造了战略联动平台巨堃网络，并于2019年9月和2020年1月先后

对巨堃网络增资人民币11.28亿元、人民币2.29亿元。 上述事项完成后，巨堃网络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32.30亿元。

公司增资巨堃网络的目的始终围绕发挥股东方资源优势，加强对互联网新兴领域的探索和布局。 互

联网行业瞬息万变，往往无法提前规划或预判具体的潜在投资对象及投资发生时点。 储备充裕资金可以

使得巨堃网络在面对优质投资机会出现时，能够迅捷、高效把握机会，避免因临时增资导致延误投资时

机。 同时，巨堃网络作为公司参股子公司，由其开展投资布局，可以避免公司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较大

不确定性，从而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在前述增资过程中已对增资背景和用途进行了披露，符合

客观实际情况，相关资金用途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2） 公司前次终止收购Alpha事项与巨堃网络增资事项相互独立

经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公司拟向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等6名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Alpha回购交易完成后42.30%的A类普通股 （即9,730股）

（以下简称“前次重组” ）。2019年11月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经审慎研究，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前次终止收购Alpha事项与巨堃网络增资事项相互独立，主要原因如下：

1）从增资时点看，2019年公司对巨堃网络增资的时间早于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即终止前

次现金收购Alpha股权）的时间。 截止前述增资时点，公司尚无法预知前次现金收购Alpha股权是否将

终止。 因此前述增资不以前次终止收购Alpha事项为预设前提。

2）从增资金额看，公司于2019年、2020年对巨堃网络增资共计人民币13.57亿元，考虑巨人投资共

同增资后，累计增资金额为人民币27.29亿元。 而前次重组涉及自有资金金额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与对巨

堃网络两次增资金额差距较大。

综上，公司终止收购Alpha事项与公司增资巨堃网络事项是相互独立的事项，系公司所处不同发展

阶段做出的有利于公司股东利益的经营决策，不存在互为前提或前后关系的情况。

（3） 公司前期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交易不存在规避相关监管的情形

公司终止收购Alpha事项和公司增资巨堃网络事项已经获得公司权力机关的批准， 履行了公司内

部决策程序，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已切实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自愿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参股公

司涉及的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的相关信息， 且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不存在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

冲突、误导投资者的情况。 公司对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次交易不存在规避相关

监管的情形。

公司聘任的律师竞天公诚认为， 公司对终止收购Alpha事项和增资巨堃网络事项相关的信息披露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次交易不存在规避相关监管的情形。

4、结合巨堃网络和Alpha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生产经营决策、公司治理、股东之间签署的相关协

议或安排（如有）等方面，详细说明巨堃网络和Alpha是否应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和对你公司财务

报表的影响。

公司回复：

(1)巨堃网络和Alpha不应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

公司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巨堃网络和Alpha不应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原因如下：

1）巨堃网络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

①截止本回复日，巨人投资、公司、巨道网络分别持有巨堃网络51.00%、48.81%、0.19%股权。 因此，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巨堃网络49.00%股权， 持股比例未超过半数。 根据巨堃网络公司章程规

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此外，公司同巨堃网络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相关

协议或安排使得公司能够控制半数以上表决权。 因此，公司对巨堃网络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份额均未超

半数。

②巨堃网络的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三名董事中巨人投资提名两名，公

司提名一名。 自设立以来，巨堃网络董事会严格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程序。 公司仅占董事会三

席中的一席，对巨堃网络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

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综上，公司对巨堃网络的生产经营仅具有重大影响，但未构成控制，不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Alpha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

本次交易完成后，巨堃网络拥有重庆赐比100%的权益，并通过重庆赐比间接持有Alpha股权。 根据

上述分析，公司仅对巨堃网络的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应按照对联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不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公司之联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亦不应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投资巨堃网络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巨堃网络是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将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即公司按照应享有（或

应分担） 的巨堃网络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因此，公司对巨堃网络的投资不会对公司主营收入、成本费用、资产规模、负债规模和偿债能力

产生重大影响。

5、你公司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认为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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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4,902,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07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准科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年6月1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1084号），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840.00万股，于2019年7月2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共涉及52名股东， 持有限售股共计24,

90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6%，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0年7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145,2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为193,600,000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149,421,51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4,178,483股。

2020年1月22日，锁定期为6个月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共计2,285,517股上市流通。

截止2020年1月22日，公司总股本为193,6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6,464,000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147,136,000股。

自上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解禁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承诺如

下：

1、公司股东苏州科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杨纯、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曾用名“苏州疌泉致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

原点正则贰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天准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公司/本单位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天准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本公司/本单位减持天准科技股票，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天准科技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天准科技股份总数的2%。

2、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其他股东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若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自天准科技股票在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不存在未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况。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海通证券认为：

（1）天准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2）天准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天准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海通证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为24,902,0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07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苏州科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400,000 3.31 6,400,000 0

2 杨纯 3,230,000 1.67 3,230,000 0

3

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疌泉

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 1.55 3,000,000 0

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67,000 1.48 2,867,000 0

5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贰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2,290,000 1.18 2,290,000 0

6

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40,000 0.95 1,840,000 0

7 上海斐君铱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0,000 0.73 1,420,000 0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青锐博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10,000 0.68 1,310,000 0

9 苏钢 1,096,000 0.57 1,096,000 0

10 王勇 480,000 0.25 480,000 0

11

上海惠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

玉冠弘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3,000 0.21 403,000 0

12

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博通

金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000 0.08 160,000 0

13 钱祥丰 137,000 0.07 137,000 0

14 杨飞穹 50,000 0.03 50,000 0

15 屠永钢 34,000 0.02 34,000 0

16 魏大华 20,000 0.01 20,000 0

17 沈国勇 18,000 0.01 18,000 0

18 崔力军 11,000 0.01 11,000 0

19 赵鹏 10,000 0.01 10,000 0

20 刘世刚 10,000 0.01 10,000 0

21 金伟 10,000 0.01 10,000 0

22 赵媛媛 7,000 0.00 7,000 0

23 吴永根 5,000 0.00 5,000 0

24 陆青 5,000 0.00 5,000 0

25 领航四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 0.00 5,000 0

26 朱美琴 4,000 0.00 4,000 0

27 张国梁 4,000 0.00 4,000 0

28 杨先会 4,000 0.00 4,000 0

29 严蕾华 4,000 0.00 4,000 0

30 汤菊玲 4,000 0.00 4,000 0

31 宋万全 4,000 0.00 4,000 0

32 秋兰 4,000 0.00 4,000 0

33 鲁庆华 4,000 0.00 4,000 0

34 李爱萍 4,000 0.00 4,000 0

35 江云荣 4,000 0.00 4,000 0

36 胡菊华 4,000 0.00 4,000 0

37 何军 4,000 0.00 4,000 0

38 崔胜凤 4,000 0.00 4,000 0

39 苏州君创投资有限公司 4,000 0.00 4,000 0

40 郑旭杰 3,000 0.00 3,000 0

41 许红娟 3,000 0.00 3,000 0

42 周洁 2,000 0.00 2,000 0

43 赵芳 2,000 0.00 2,000 0

44 于思灏 2,000 0.00 2,000 0

45 熊四华 2,000 0.00 2,000 0

46 苏俊杰 2,000 0.00 2,000 0

47 沈磊 2,000 0.00 2,000 0

48 陆炳元 2,000 0.00 2,000 0

49 卢申 2,000 0.00 2,000 0

50 胡景 2,000 0.00 2,000 0

51 傅素珍 2,000 0.00 2,000 0

52 陈禄勇 2,000 0.00 2,000 0

合计 24,902,000 12.86 24,902,000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4,902,000 12

合计 24,902,000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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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泽璟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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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本次获批开展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与杰诺单抗注射液联合治疗晚期肝细胞癌

（HCC）、胃癌包括胃食管交界处腺癌（GC）、肾细胞癌（RCC）、结直肠癌（CRC）等晚期

实体瘤的临床试验。 根据《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公布的

数据，对于抗肿瘤药物，一般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持续约2�年时间，I期完成进入II期的比率

约62.8%，II期完成进入III期的比率约 24.6%。由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研发投

入大，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

剂型 片剂 片剂

规格 50mg 0.1g

申请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与杰诺单抗注射液联合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胃癌包括胃食管交界处腺癌

（GC）、肾细胞癌（RCC）、结直肠癌（CRC）等晚期实体瘤的临床试验。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

查， 2020年4月14日受理的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本品与杰诺

单抗注射液联合治疗晚期肝细胞癌 （HCC）、 胃癌包括胃食管交界处腺癌 （GC）、 肾细胞癌（

RCC）、结直肠癌（CRC）等晚期实体瘤的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通知书编号 2020LP00015 2020LP00016

二、药品相关情况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以下简称“多纳非尼” ）是公司开发的口服多靶点、多激酶抑制

剂类小分子抗肿瘤药物，属于1类新药，公司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 临床前药理学研究

证实，多纳非尼既可抑制VEGFR、PDGFR等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也可直接抑制各

种Raf激酶，并抑制下游的Raf/MEK/ERK信号传导通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肿瘤血管的

形成，发挥多重抑制、多靶点阻断的抗肿瘤作用。多纳非尼首次提交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

的时间是2011年10月， 多纳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癌的III期临床已经完成并递交新药上市

申请。同时，多纳非尼治疗晚期结直肠癌和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Ⅲ期临床研究、多纳

非尼与抗PD-1单抗联合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杰诺单抗注射液（Geptanolimab）是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重组抗PD-1

人源化IgG4单克隆抗体，通过选择性阻断PD-L1和PD-L2，以恢复免疫系统识别和杀死癌

细胞的能力。 目前正在中国进行多个适应症的临床试验。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尚需开展

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

根据《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公布的数据，对于抗肿

瘤药物， 一般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持续约2年时间，I期完成进入II期的比率约62.8%，II期完

成进入III期的比率约24.6%。 Ⅱ期临床研究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临床试验数据结果，和监管

机构沟通后，再进一步决定是否推动后续临床试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国

家有关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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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本次获批开展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联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

（TACE） 术治疗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细胞癌。 根据 《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公布的数据，对于抗肿瘤药物，一般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持续约2�年时

间，I期完成进入II期的比率约62.8%，II期完成进入III期的比率约 24.6%。 由于药品的研发

周期长、审批环节多、研发投入大，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

剂型 片剂 片剂

规格 50mg 0.1g

申请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联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术治疗不能手

术切除的肝细胞癌。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0年5月6日受理的甲苯磺酸多纳

非尼片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细胞癌的临床

试验。

临床试验通知书编号 2020LP00001 2020LP00004

二、药品相关情况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以下简称“多纳非尼” ）是公司开发的口服多靶点、多激酶抑制

剂类小分子抗肿瘤药物，属于1类新药，公司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 临床前药理学研究

证实，多纳非尼既可抑制VEGFR、PDGFR等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也可直接抑制各

种Raf激酶，并抑制下游的Raf/MEK/ERK信号传导通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肿瘤血管的

形成，发挥多重抑制、多靶点阻断的抗肿瘤作用。多纳非尼首次提交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

的时间是2011年10月， 多纳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癌的III期临床已经完成并递交新药上市

申请。同时，多纳非尼治疗晚期结直肠癌和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Ⅲ期临床研究、多纳

非尼与抗PD-1单抗联合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是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重组人源化抗

PD-1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于2018年12月17日获得国家药监局（NMPA）批准在中国上市

销售，用于既往标准治疗失败后的局部进展或转移性黑色素瘤。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尚需开展

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

根据《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公布的数据，对于抗肿

瘤药物， 一般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持续约2年时间，I期完成进入II期的比率约62.8%，II期完

成进入III期的比率约24.6%。 Ⅱ期临床研究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临床试验数据结果，和监管

机构沟通后，再进一步决定是否推动后续临床试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国

家有关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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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

日以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0年7月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0人；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4、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面签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董事会结构的议案

鉴于当前股东结构变化，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强化

制约机制，同意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11人增至12人，其中非独立董事人数由7人调减为6人，独立董事人

数由4人增补为6人。

公司独立董事钱明星、宋航、姚先国、李国勇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调整董事会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0）。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前述调整董事会结构，将涉及《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条款的变更。

鉴此，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根据需要

也可设副董事长一人。并设独立董事四人。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公司

董事担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由十二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根据需要

也可设副董事长一人。并设独立董事六人。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公司

董事担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除修订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前述调整董事会结构，将涉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九条款的变更。

鉴此，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九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根据需要也可设

副董事长一人。并设独立董事四人。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十九条 董事会由十二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根据需要也

可设副董事长一人。 并设独立董事六人。 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公

司董事担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除修订上述条款外，《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关于董事辞职及提名外部专家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当前股东结构变化，公司董事赵建先生请辞公司董事一职，并辞去公司董事会下属投资发展战

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为提升公司董事会在公司主营业务领域的专业决策能力，提升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决定提名Steven� He.Wang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外部专家董事候选人， 任期从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公司独立董事钱明星、宋航、姚先国、李国勇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董事辞职及提名外部专家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1）。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五）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李国勇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一职，并辞去公司董事会下

属投资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定提名贾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从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贾利民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公司独立董事钱明星、宋航、姚先国、李国勇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2）。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六）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

规定，同意增补益智先生、李志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从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益智先生、 李志群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公司独立董事钱明星、宋航、姚先国、李国勇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3）。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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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董丹青女士已于2020年6月23日申请辞去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董丹青女士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具体内容详

见2020年6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同意补选李颖女士（简

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

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会

2020年7月8日

附：李颖女士简历

李颖，女，生于 1976�年，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学士，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职称。曾任东方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预算主管，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兼预算部副经理，现任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

总经理，协助财务总监分管预算工作。

李颖女士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420股， 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李颖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

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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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0年7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结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董事会结构

鉴于当前股东结构变化，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强化

制约机制，同意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11人增至12人，其中非独立董事人数由7人调减为6人，独立董事人

数由4人增补为6人。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此次调整董事会结构，充分考虑了当前股东结构变化，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提升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强化制约机制，调整董事会结构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中关于董事会组成人

数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董事会结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前述事项，并同意将《关于调整董事会结构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董事会结构的调整， 将对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优化作用， 有助于提升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

力、强化制约机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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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提名外部专家董事候

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0年7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辞职及提名外部专家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辞职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董事赵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鉴于当前股东结构变化，董事赵建先生请辞公司董事

一职，并辞去公司董事会下属投资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赵建先

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

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赵建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向赵建先生在任

期内对公司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赵建先生辞职董事不会导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赵建先生辞职董事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二、提名外部专家董事候选人情况

为提升公司董事会在公司主营业务领域的专业决策能力， 为公司的战略提供更加具有前瞻性的专

业建议，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广泛搜寻适合公司董事人选，并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决定提名Steven�

He.Wang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外部专家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从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附：Steven� He.Wang先生简历

Steven� He.Wang，男，生于1970年，俄勒冈州州立大学电子工程学士，集成电路设计硕士，曾任

Phoenix� Automation集成电路湿制程设备软件主管，Verteq� 亚洲区销售副总裁 /董事，SPM�

International� Ltd�总经理，现任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硅密四新半导体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Steven� He.Wang先生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Steven� He.Wang�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

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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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提名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0年7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李国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国勇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独

立董事一职，并辞去公司董事会下属投资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李国勇

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国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

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李国勇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为董事会科学决

策、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李国勇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付出

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鉴于李国勇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

独立董事前，李国勇先生将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二、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情况

贾利民先生曾于2012年4月—2018年5月期间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后因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离

任，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经核查，贾利民先生自2018年5月离任至今，未买卖公司股票，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鉴于贾利民先生个人教育背景、工作履历等各方面情况综合考察，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定再次

提名贾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从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贾利民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贾利民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利民先生简历

贾利民，男，生于1963年，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1995年07月—2000年08月，铁道科学研究院智能

系统技术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00年10月—2004年6月，国家铁路智能运输系统工程中心

技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2年4月—2018年5月，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2004年10月至今，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交通大学智能系统与安全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利民先生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贾利民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

—

063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0年7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广泛搜寻适合公司独立董事人选，并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同意增补益智

先生、李志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从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益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李志群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独立董事备案方法》的规定，其已向公司董事会作出书面承诺，将积极报名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

织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益智先生、 李志群先生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益智先生、李志群先生简历

1、益智，男，生于1971年，金融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1996年至2000年，上海证券

报研究部副主任，2004年至2010年，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浙江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益智先生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益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李志群，男，生于1960年，工学学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铁物轨道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铁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等。 现兼职中国铁道学会工务委员会委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

究院聘任“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家库”专家；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评标专家库专家。

李志群先生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李志群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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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

日以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20年7月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

4、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监事董丹青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监事会同意补选

李颖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补选公司监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5）。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七月八日


